
中国代表团在禁化武组织第 110届执理会第 6(b)项议题
“
化武销毁相关决定执行情况

”
项下的发言

(2025年 10月 8日 ,海牙 )

主席先生 ,

中方已经向执理会提交了日遗化武销毁的最新进展报告 ,

在此我愿进一步阐述中方立场。

上次执理会以来, 日遗化武作业取得了一定进展。报告期

内,也就是 2025年 6月 初至 2025年 8月 底,共销毁 日遗化武

6600余枚,挖掘和回收 9300余枚。目前总挖掘回收 16万余枚 ,

年肖毁 13万余枚。这是中日双方共同努力的成果 ,中 方予以肯定。

同时也要看到, 日遗化武处理进程总体仍严重滞后,仃 ≡

手言聂之路依旧漫长。今年是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天≡

≡斯战争胜利 80周年。遗憾的是,时至今 日日遗化武仍对士亘
i`天
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造成严重威胁。中方对此深表关

丁c中 方敦促 日方全方位、全链条加快 日遗化武处理进程,早

≡还甲国人民以净土,还国际社会以正义。

十方认为, 日方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更多努力 :

一是加紧摸清日遗化武底数。新销毁计划规定 日方应全力

发集并积极提供 日遗化武线索信息,配合中方做好线索排查和
I:I工作。但 日方迄今未提供有效线索信息。至今中方仍频频

△生产生活中发现新的日遗化武,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



生态环境安全带来极大风险隐患。中方敦促 日方动员一切可能

的资源,采取一切可行的手段,尽快向中方提供有价值的线索

信息。如日方无法提供,建议积极探讨开展中日联合调查,以

孓可能摸清中国境内日遗化武底数。

二是尽快签署双方商定的回收作业中长期计划。新销毁计

叫明确规定,日 方应于 2023年 内制定佳木斯、尚志、珲春中长

芝挖掘回收作业计划,但未能按期完成。经一年多艰难磋商 ,

△年 6月 中日已就中长期计划文本达成一致,但 日方以更换担

当室室长需重新审定文本为由,迟迟未反馈确认结果。中方敦

促日方尽快按照双方共识,对文本进行确认并尽快签署。

三是解决投入不充分和不均衡问题。从近期作业情况看 ,

日方对挖掘回收、现场调查、应急处置的投入虽有一定提高 ,

但相比挖掘回收埋藏余量仍有限,工作进展不够理想。日方作

业人员数量仍然不足,无法满足实际工作迫切需要,且作业人

员老龄化现象仍较普遍。日方应进一步平衡增加投入,确保日

遗化武销毁、挖掘、现场调查、应急处置等工作均能顺利及时

实施。

主席先生 ,

历史不该被遗忘。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 日本军国主义

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。日方在历史问题上负有

不可推卸的责任 , 日方理应严肃对待中国和国际社会关切,切

实负起责任,加快销毁进程。多年来,中 方为销毁 日遗化武付



出了巨大努力。每每△置:≡ 二百事1△ ≡=之  .乏 :lt三三一≡,

销毁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三方三孓牡 壬, ≡T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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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衡问题始终存在,投人是否足够最终还是要看二
=灭
Ⅰ。=

方再次敦促日方将日遗化武污染水、土壤一并纳入处理对象。

主席先生 ,

日遗化武不只是中日双边问题,日 遗化武一日不清除,“元

化武世界
”
和
“
后销毁时代

”
就一日不会到来。多年来,禁化

式组织在处理日遗化武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。去年 9月 ,

总干事和执理会代表团成功访华,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早日彻底

销毁 日遗化武的重视和承诺。中方也期待禁化武组织继续发挥

监督核查作用。

中国代表团要求将此发言作为会议正式文件散发,并刊载

于禁化武组织公众网和内网。

谢谢主席先生。


